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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 孙超■

为加强全省法院财务管理，山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以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为契机，按照财

政部门关于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贯彻实

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指导工作的要求，

在省财政厅的有力指导和积极支持下，

充分调研全省法院财务管理现状，统筹

山东法院会计核算体系建设应用实践

摘  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通
过编印《山东法院会计核算体系及实

务应用》，搭建法院会计核算理论基

础，构建法院会计科目体系，明确法

院特有业务的会计核算标准，为全省

中、基层法院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和加强财务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

实务指南。加强全省法院财务信息化

建设和系统培训，实现了全省各级法

院同业务、同口径、同体系的会计核

算，标准化、规范化、一体化的账务

管理，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共用共享

的“业财融合”机制。

关键词：山东法院 ；会计核算 ；
政府会计 ；财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F235.1 文献标志

码:A 文章编号：1003-286X（2020） 

18-0069-03

作者简介：刘 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装备管理处副处长，高级会计师，山东省高端会计人才 ；
                    孙 超，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司法领域一项重

要的改革任务，也是今后法院财务管理

的趋势和方向。着眼于财物统管的改革

趋势，法院财务应定位于系统性财务，

树立“大财务”理念，坚持“一盘棋”思

想，解决会计核算的基础性问题，将全

省法院的会计核算体系统一规范起来，

使各级法院的会计核算标准一致起来，

为统管打好基础。

（三）法院领域缺少行业性会计核

算理论和体系支撑

受限于法院的单位性质、管理模式

及管理条件等历史客观原因，法院领域

一直缺少行业性的会计核算理论和体系

支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系统政府

会计准则制度的顺利实施。而政府会计

准则制度的深刻变革和推动实施为法院

系统研究建立行业性的会计核算理论和

体系带来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出现了从

零开始、填补空白的全新机遇。

二、山东法院会计核算体系的

建设过程和主要内容

山东法院会计核算体系的建设过程

以《山东法院会计核算体系及实务应用》

谋划全省法院财务管理工作，加强制度

设计和体系建设，研究建立山东法院会

计核算体系，有效提升了全省法院财务

管理工作水平。

一、山东法院会计核算体系的

建设背景

（一）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贯彻实施

的巨大挑战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构建的财务会计

和预算会计适度分离并相互衔接的会计

核算模式、确立的“双功能、双基础、双

分录、双报告”会计核算体系涉及面广，

技术性、政策性强，实施难度大，山东

省各地、市财政部门相继多次举办专题

培训，省法院与省会计学会也联合举办

了 2 期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专门讲解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从培训效果看，普

遍反映理论性很强，但因缺乏与法院业

务的结合，对于单位的会计科目如何设

置、法院特有业务怎样进行账务处理等

具体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不能有效解决

落地实施的问题。

（二）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强化对中、

基层法院的监督指导

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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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写为主线，配套财务信息化建设与

系统培训指导为保障措施，贯穿体系建

设应用的全过程。

（一）《山东法院会计核算体系及

实务应用》是该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实务    

指南

山东高院成立了由院领导任主任的

编委会，由行政装备管理处牵头，抽调

各级法院财务骨干 20 余人，深入探讨法

院财务理论和业务工作，结合政府会计

准则制度梳理会计科目，明确核算的原

则方法，编写实务应用案例，总结归纳

法院会计核算理论和管理实践经验。 

1. 研究搭建法院会计核算理论基

础。始终以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为遵循，

法院会计的核算前提、记账基础、会计

要素与科目、会计调整、会计报表等

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基本原则和要

求保持一致。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的原则、要求及有关解释，重点结合法

院自身特点及财务管理业务实践，对

法院资产、负债、收入、费用与预算支

出、期末结转、会计报告、新旧转换等

方面，就概念、内容、确认计量、账务

处理等问题分章节进行理论细化和阐

释，形成了遵循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契

合法院业务特点、适用法院管理需要

的会计核算理论基础。

2. 构建法院会计科目体系。法院会

计科目体系的设置以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规定的会计科目为根本依据，结合全省

法院实务和管理需求，兼顾各级财政部

门的管理要求，首先具备国家规范的统

一性，同时又展现出山东法院的业务和

管理特点。

对于会计科目，采用筛选法，从政

府会计准则制度规定的 103 个行政事业

单位一级会计科目中筛选出法院适用

的 52 个一级科目（其中财务会计 41 个，

预算会计 11 个）。按照繁简结合、适度

分离、重点突出、讲求实效的原则，制

定出总计 600 余个明细科目的会计科目

设置参照表。对于法院重点使用的会计

科目，如“业务活动费用”“受托代理负

债”“财政拨款预算收入”“行政支出”等，

增加科目级次，细化明细科目，运用辅

助核算 ；对于法院无须使用的科目，出

于现实需要和核算量考虑，不再纳入科

目体系。

在明细科目设置、辅助核算等方

面，突出需求导向。宏观层面，充分考

虑各级法院预算、经费、内部控制管理

以及财政预决算、人民法院财务统计等

各项工作要求，便于准确反映、归纳和

统计各类数据，以提升财务数据的精准

性、有效性。微观层面，财务会计注重

结合法院内部管理需要，侧重法院资

产、负债、收入、费用的核算，主“内”；

预算会计注重结合财政预算管理要求，

侧重法院预算收支、基本和项目支出的

核算，主“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财务

会计下设四级、预算会计下设八级，各

级法院统一规范的会计科目体系。

3. 准确把握会计科目使用范围与核

算口径。按照《会计科目使用说明》，结

合法院特点，对会计科目的使用范围与

核算口径逐一进行明确。从法院经费收

支特点出发，区分不同情形下法院办案

业务经费和业务装备经费的核算方式，

规范法院重要的收支核算业务，进一步

提升转移支付资金的核算与管理水平 ；

全口径展现法院办公楼建设、人民法庭

建设经费的核算过程，区分核算中央、

省、同级投资，规范法院基本建设项目

的会计核算 ；明确“行政支出——待处

理”的具体适用情形，适度简化核算过

程。根据业务和事项内容，以表格形式

展现出绝大多数会计科目的账务处理简

要示例，便于财务人员准确理解和快速

运用。

4. 明确法院特有业务的会计核算标

准。法院特有业务的会计核算因其特殊

的业务属性，是本次核算体系建设需要

规范的重点内容。重点梳理了法院的诉

讼退费、涉案资金、罚没财物、司法救

助等多项特有业务，对各项业务的管理

模式、具体流程进行总结归纳，区别不

同管理模式和具体流程下各项业务的会

计核算标准。如罚没财物业务，区别罚

没资金和罚没物品的两种管理模式，就

其会计核算标准分别进行规范。

5. 法院业务场景会计处理案例化。

为便于会计人员学习理解，全书甄选出

200 余个案例，其场景、部门和业务内

容全部取自省、市、县三级法院近 3 年

来的账务处理工作。为此，多次召集核

算经验丰富的财务人员，并成立专题编

写组，坚持力求真实、标准规范、体例

统一，逐个案例精雕细琢。同时增强案

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受托代理资

产”“受托代理负债”等重点明细科目和

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等典型项

目支出进行举例说明，基本覆盖了法院

重要的、常用的业务场景和会计处理。 

经过近半年的准备和阶段性的集中

攻坚，山东高院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山

东法院会计核算体系及实务应用》并印

发全省法院执行，后又结合政府会计准

则制度相关解释以及各级法院实际应用

情况进行了数次修订完善，于 2019 年 10

月公开出版发行。通过系统阐述法院会

计理论和各项会计实务，实现政府会计

准则制度与法院业务的有力契合，在核

算理论和实务应用方面取得了多项突破

和创新，是山东法院会计核算体系的理

论基础和实务指南，对各级法院实施政

府会计准则制度和加强财务管理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二）财务信息化建设与系统培训

指导是会计核算体系建设应用的配套保

障措施

在研究核算体系理论与实务的同

时，山东高院进一步加强全省法院财务

信息化建设，经征求全省法院意见，对

原有会计信息系统及时进行更新，定制

开发了山东法院财务核算软件系统，为

政府会计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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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法院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规范

会计核算打造专有的信息化平台。该软

件系统将会计核算体系的基本框架和

具体要求完整嵌入，搭建系统底层架

构，具体明细由各院根据需要自主设

立 ；将重要的、常用的业务场景转化成

120 余个凭证模板，实现大部分凭证自

动生成 ；与案款、审判等业务系统建立

数据接口，实现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共

用共享和深度融合，案款、诉讼费业务

自动核算 ；与财政、银行等外部系统进

行对接，为今后实现资金实时处理、一

键支付提供技术条件 ；系统设定可自

动进行期末结转、生成财务会计报表，

并根据需要设计了法院系统专用的多

个报表。系统采取一级部署、两级应用

的方式，省法院和每个中级法院部署一

套系统，辖区各基层法院通过专网登录

使用，实现了山东各级法院的统一应用

和财务业务数据的有效整合，为会计核

算体系的全面推广提供有力支持和可

靠保障。

为强化和指导体系应用，山东高院

多次组织专题培训和业务座谈。根据各

级法院的培训需求和意见建议，自编培

训教材，紧密结合法院业务特点进行专

题授课，精准指导各级法院会计核算工

作，促进各级法院财务人员熟悉理解体

系架构，准确把握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下

法院财务核算方式，熟练掌握软件操作

使用。

三、山东法院会计核算体系的

应用效果

会计核算体系的建设完成，为山东

法院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提供了标准

化、规范化的应用指南，将原来各级法

院参差不齐的财务核算及管理工作统一

提升到较高标准和水平，提高了工作质

效，大幅减少了财务基础工作量。截至

目前，全省法院已全部顺利完成会计制

度新旧转换，管理和应用成效显著，得

到最高人民法院、省财政厅等部门的高

度认可和充分肯定。

（一）实现全省各级法院同业务、同

口径、同体系的会计核算

通过统一定义科目，统一业务核算

要求，实现了各级法院同笔财务业务、

同一核算口径、同一科目归集，最终形

成同一体系下的会计核算口径和方法。

（二）实现全省各级法院标准化、规

范化、一体化的账务管理

通过统一会计科目设置，统一财务

核算系统，实现了各级法院会计科目名

称标准、规范，财务软件版本统一，报表

统计口径一致，提取数据简便可行，为

全省法院“一套大账看家底”打下基础。

（三）实现全省各级法院系统互联互

通、数据共用共享的“业财融合”机制

通过建立数据接口，实现财务核算

系统与案款、诉讼费、审判、执行、财政

非税票据等多个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数据

共享，全面优化业务流程，提高了业务

核算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实现更深层次

的“业财融合”，为审判执行、领导决策、

财政管理提供及时有效的财务支撑。

四、经验总结

（一）基层基础必须抓实筑牢

行业系统的财务管理必须从基层

基础性工作抓起。会计核算作为财务管

理基础中的基础，更要落实落地，严格

规范。山东高院党组高度重视财务工

作，要求将财务管理作为全省各级法院

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抓实抓好，在财

务精细化、规范化管理等方面狠下功

夫。山东高院强化系统监督指导的工作

定位，近两年来通过加强制度设计，夯

实基层基础，建设形成了以会计核算、

诉讼费与案款管理、内部控制为核心的

“三位一体”财务管理体系，把规范会计

核算作为首要的基础性工作、作为管长

远发展的重要任务来抓，按照财物统管

改革的标准，通过系列举措，抓实筑牢

会计核算基础工作，并以此为基点，有

力推进全省法院财务管理水平的整体

提升。

（二）指导调研必须精准到位

山东高院立足全省法院实际，坚持

问题导向，通过深入调研，及时发现各

级法院在推进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过

程中的突出问题和现实困难，适时提出

建设山东法院会计核算体系的工作目

标，并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具体措施

和推进时间表。建设后期又多次组织专

题座谈，了解各级法院在政府会计准则

制度实施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和意见建

议，并根据意见建议对核算体系加以修

订完善，极大增强了体系建设的针对性

和适用性，提升了体系的应用成效。

（三）信息化建设必须同步推进

财务信息化对于加强财务管理具有

无可替代的显著作用，是财务发展的大

趋势和关键提升手段。建设过程中，山

东高院将财务信息化纳入“智慧法院”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信息化思维，

采取统一规划设计、集中部署实施的模

式，将信息化建设同步衔接覆盖至法院

会计核算、诉讼费与案款管理、内控管

理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信息化应用的集

成效应、规模效应，管理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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